
 各分局(連江縣為警察所)，專業警察機關(見編製說明)。

 (二)本表以表代文，蓋用主(管)官及主辦(業務)主計人員職章。(免蓋機關印信)
 　　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資料庫。
 (一)本表編製1式2份，先送會計室(統計室)會核，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會計室(統計室)留存外，應於規定期限內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

民國104年 2月 2日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中華 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中華民國103年12月

金門縣經濟案件

金門縣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了5日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735-00-01-2

 單位：件、人、新臺幣元

 違　　反　　金　　融

公平交易法
 違　　　反

汽柴油
違法販賣

 項　　目  總　　計 偽造幣券 行使偽造幣券
(高利貸放)
地下錢莊

討債案件
 非　　法 備    註

計 地下通匯
新臺幣 外幣 新臺幣 外幣

件 數

人 數

估計金額(元)

 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私
項    目

計 農產品 漁產品 畜產品 農藥 菸 酒 動物活體 其    他

件 數

人 數

估計金額(元)

私  劣  酒

 產製、販賣 侵 害 智 慧 財 產 權

砂(土)石

 盜　　採

 林　　木

濫(盜)伐

 、山坡地

濫墾林地

經濟案件

其    他
項    目

計 商標 著作權

件 數

人 數

文

發 日期  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
估計金額(元) 字號  字第　　號


